
昆明市晋宁区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工作激励机制（试行）

（报审稿）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云发〔2018〕11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昆发〔2019〕2号）、《中共昆明市晋宁区委 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晋发〔2020〕6号）、《云南省自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新增耕地核实认定和入库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耕保〔2020〕301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大实施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工作力度，充分挖掘补充耕地潜力，充分调动全区各级各部门对实施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工作的积极性。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为全面实现新的耕地占补平衡要求，保障我区各类项目用地的顺利报批，确保我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我区国土综合整治工作实际，特拟定如下工作激励机制。 

一、工作背景

近年来,随着新昆明建设跨越式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区各项建设事业深入稳步推进，建设项目占用耕地数量不断增大，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占优补优的难度日趋加大、补充耕地任务越来越重。目前，我区所需占补平衡指标，大部分为对外购买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资金需求量大，财政压力巨大；另外，随着全省范围内优质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总量逐年递减，指标会越来越紧缺，出现了无法购买占补平衡指标的情况。随着中央、省、市各级相关文件的出台，资金来源渠道得到了拓展，放宽了各种资金投入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限制。国土综合整治以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为抓手，综合融入生态修复功能，直接获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推动耕地提质增效，同时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二、工作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二）奖励与行为相适应原则；

（三）注重实效、激励先进原则；

（四）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原则。

三、激励对象

（一）通过实施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及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土综合整治包括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产生耕地占补平衡指标的项目。

（二）具体负责组织完成国土综合整治项目的建设单位。

四、激励范围

本办法激励范围仅为县（区）级及以上资金投资项目、社会资金与区政府合作项目（含2020年以来验收项目）。

五、激励方式及标准

对积极组织申报、全力配合实施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成绩显著单位的激励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进行。以奖代补资金核算标准如下：
（一）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及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标准。
按照获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价值计提以奖代补金额，国土综合整治（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增减挂钩项目按属于晋宁区政府净收益的30%计提资金，提质改造项目按属于晋宁区政府净收益的50%计提资金，予以激励。激励资金可作为乡镇（街道）和涉及村委会、小组的办公经费、人员误餐、交通费；村组干部误工等补助费用；项目工程设施管护费；鼓励用于乡村振兴所实施的产业、项目，村、乡镇（街道）公益设施建设。

（二）具体负责组织完成土地整治与增减挂钩项目的建设单位激励标准。

按照获取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价值计提以奖代补金额，土地整治（开发、整理、复垦）项目、增减挂钩项目按属于晋宁区政府净收益的4%计提资金，提质改造项目按属于晋宁区政府净收益的10%计提资金，予以激励。激励资金可作为单位办公经费、人员误餐、交通费；聘请工作人员费用；鼓励用于项目前期费、挖掘新项目。
六、以奖代补资金兑现

（一）项目按照验收权限，通过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验收，并取得上级自然资源部门下达的验收批文，由区财政局与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按本办法激励标准审核后一次性拨付以奖代补资金。资金由土地出让金保障。

（二）对项目所在地乡镇（街道）及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激励的，直接将以奖代补资金拨付到乡镇（街道）。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激励，由各乡镇（街道）依据涉及村组土地面积及工作难易程度等因素在以奖代补总金额中自行确定。

七、部门职责

 （一）区财政局：负责激励资金核算、筹措、拨付工作，并做好激励资金的使用指导；同时，从区政府收益里面按照一定比例计提资金，设专户管理，作为新立项国土综合整治项目启动资金使用。

（二）区自然资源局：配合区财政局做好激励资金的核算。

（三）区审计局：做好各单位激励资金使用监督审计工作。
（四）各乡镇（街道）：制定本级激励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负责资金合理高效使用，充分发挥激励资金在土地整治项目挖掘、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方面的作用。

八、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实施（实施期限至2023年12月30日）。2013年7月印发的《晋宁县实施土地整治补充耕地项目工作奖励办法(试行)》自2021年1月1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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